
屏東縣政府　函

（郵遞區號）
（地址）

受文者：如正、副本行文單位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15年4月26日
發文字號：屏府教特字第1150111448號
速別：普通件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附件：如主旨

主旨：有關本縣「114學年度第2學期身心障礙學生未搭乘交通
車」補助交通費申請作業，自即日起開始受理至115年5
月15日（星期五）止，詳如說明，請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依據「教育部補助直轄市與縣（市）政府辦理身心障礙

教育經費實施要點」及「屏東縣身心障礙學生無法自行

上下學交通服務實施辦法」(以下稱本辦法)辦理。
二、依本辦法第二條之適用對象，為設籍本縣且就讀本縣高

級中等學校、公私立國民中學、國民小學及幼兒園(以下
簡稱學校)，經本縣特殊教育學生鑑定及就學輔導會鑑定
屬身心障礙學生；其身心障礙程度類別及程度達無法自

行上下學，經專業評估確認無法自行上下學，且無交通

車提供接送服務者。

三、交通費補助原則如下：

(一)每人每月補助新臺幣八百元。
(二)每學年第二學期自3月至6月核發四個月交通費。
(三)學生於學期中轉學、退學、休學或請長期病假者，依
實際上課日數比例核發或追繳。

四、經本府提供交通補助之身心障礙學生，應將其交通服務

地址：900219屏東縣屏東市自由路527號
承辦人：林沄逸
電話：08-7320415#3673
電子信箱：a251202@oa.pthg.gov.tw

抄本
檔　　號：

保存年限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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納入個別化教育計畫。

五、補助對象：

(一)114學年度第2學期開學(115年2月11日)前，已取得特
殊教育學生身分及已在本縣特教通報網登錄等之學

生，不含可自行上下學、搭乘交通車或復康巴士等相

關交通車（費）補助之特教生。

(二)身心障礙類別及程度：
１、重度、極重度。

２、中度之肢體障礙、腦性麻痺、視覺障礙及聽覺障

礙。

３、身體病弱，體能無法負荷較長距離的步行或是獨立

上學有高風險。

４、其他身心障礙類別伴隨認知功能缺損。

六、有配置身心障礙交通車之學校，請填報114學年度第2學
期搭乘交通車之學生（特教班學生）名冊，另對於有搭

配交通車之學校且未載滿最低可容納人數者，需刪減未

搭乘交通車補助之申請人數。

七、請學校確實依本辦法辦理初審作業，並於115年5月15日
（星期五）前將初審合格學生資料至「教育部特殊教育

通報網」完成填報及列印相關文件(交通服務申請、上下
學相關能力表現、特教生到校天數、家長切結書，詳如

操作說明)，並填寫補助名冊、搭乘交通車學生名單(免
備文)，逕(寄)送至本縣特殊教育資源中心（900屏東市華
正路80號）。

八、請於申請文件紙本信封外註明「114學年度第2學期未搭
乘交通車交通補助費申請」並標記學校代號（以114學年
度屏東縣各級學校通訊名冊為主，例如：中正國小

A002；明正國中B01；大同高中C03），以利作業。
九、本辦法及相關表件公告於本縣特殊教育資源中心及本縣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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教保資訊網，請自行下載使用。

正本：各高國中、本縣各國小及公立幼兒園、本縣各鄉鎮立幼兒園、高鳳學校財團法

人屏東縣崇華國民小學、私立教保服務機構(不含附件)、國立屏科實驗高級中等
學校

副本：屏東縣特殊教育資源中心、本府教育處特殊及學前教育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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